
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

  
一、計畫目的：透過一系列的親職教育講座，協助父母學習教養子女的有效方法，

培養子女養成良好的品德及生活習慣，增進家人關係，營造健康家庭。 

二、活動日期：103 年 4 月至 11 月，每月擇一週六下午辦理 

三、活動地點：家庭教育中心視聽室（桃園市莒光街 1 號—桃園國中斜對面） 

四、參加對象及名額：對講座主題有興趣者皆可參加，以 100 名為限 

五、活動費用：免費，請事先報名 

六、講題及講師： 

場

次 
日期／時間 主題 主講人／講師簡歷 

1 
103.04.12（六）

14:00-16:00 
談網路成癮與親子溝通 王中砥／心理師、自由講師 

2 
103.05.17（六）

14:00-16:00 
少年犯罪及家暴事件簡介 

張淑芬／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少年

法庭法官 

3 
103.06.14（六）

14:00-16:00 
從人格九型談人際關係 王中砥／心理師、自由講師 

4 
103.07.19（六）

14:00-16:00 

我的未來不是夢－談青少年

的生涯規劃 
林覺隆／家庭與婚姻教育講師 

5 
103.08.09（六）

14:00-16:30 
談幽默感的培養 

沈中元／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

系副教授 

6 
103.09.20（六）

14:00-16:00 
啟動孩子學習之路 

陳永隆／威霆競爭策略研究中心

執行長 

7 
103.10.25（六）

14:00-16:00 

青少年的秘密花園－談青少

年的情慾發展與異性交往 

朱莉英／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

移民家庭成長中心主任 

8 
103.11.22（六）

14:00-16:00 

親子理財－有錢沒錢教個小

孩會用錢 
李明惠／錢 Money 雜誌專業講師

備註： 

1.若遇不可抗力導致活動無法舉行，主辦單位保有表列行程依實際進行時間及內容調整變動之權

利。 

2.本活動可登錄「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」、「教師研習時數」及「愛的存款簿學習護照」。活動當

天需簽到／簽退，請準時，遲到超過 20 分鐘者，不開放簽到。未依規定簽到／簽退者，一律不

核發研習時數。 

(1)教師研習時數：本縣教師請至「桃園縣教師研習系統」、「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

報名（承辦單位：家庭教育中心）。 

(2)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：請於活動當天，至簽到處填寫個人資料，送交本中心人事統一處理。 

3.洽詢電話：3323885，活動簡章及報名表可至家庭教育中心網站（http://family.tyc.edu.tw/）下載。 



「103 親職教育系列講座」報名表 

姓名 
性

別 

年

齡 
職業 電子信箱 參加場次 聯絡電話

     
□1 □2 □3 □4 

□5 □6 □7 □8 
 

     
□1 □2 □3 □4 

□5 □6 □7 □8 
 

     
□1 □2 □3 □4 

□5 □6 □7 □8 
 

傳真報名：傳真至家庭教育中心，傳真：03-3333063 

E-mail 報名：family@ms.tyc.edu.tw 

報名表請留下 e-mail，以利活動前再次提醒 

 

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∞ 

 
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為落實個人資料之保護，依照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8 條規定進行蒐集前之告知： 

1. 蒐集之目的：統計報名人數、分析參與者背景、活動通知及製作簽到冊等活動相關作業。 

2. 蒐集之個人資料類別：包含姓名、性別、年齡、職業、電子信箱、聯絡電話。 

3. 個人資料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1) 期間：您的電子信箱將輸入本中心電子報發送系統，您將不定期收到本中心電子報，直至您上網取消訂閱電子

報；其餘個人資料，於活動結束後，即不再使用。 

(2) 地區：您的個人資料僅限於本機關內部使用。 

(3) 對象及方式：您的個人資料將僅用於本中心活動通知。 

4. 個人資料之權利：您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條規定，來電 03-3323885 行使相關權力。 

5. 若您不願意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的個人資料，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此次活動。 

6. 如果您同意以上條款，再開始進行報名動作（報名完畢後，代表您已閱畢本次活動報名之個資告知事項，並同意本中

心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料）。 

 

 

 

 

桃園縣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

330 桃園市莒光街 1 號 

http://family.tyc.edu.tw/ 

電話：03-3323885 傳真：03-3333063                    【印刷品】 


